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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公告
有關本公司日期為2026年4月22日之通函

茲提述梁志天設計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之股東
週年大會（「股東週年大會」）通函（「通函」）及通告。除另有界定外，本公告所用
之專有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謹此就通函提供以下補充資料。

續聘核數師

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（「立信德豪」）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本
公司核數師，並符合資格且願意留任。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續聘本公司核數
師之建議，並向董事會建議將續聘事項提交予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。

立信德豪就本公司截至2026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審計服務提供之估計審計費用，
預計約為80萬港元（不包括實報實銷開支）。該等預計審計費用乃基於以下假設：
截至2026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審計工作範圍，與就本公司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
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所執行之審計工作範圍相比，不會有任何重大變動。

上述補充資料並不影響通函內所載之其他資料，除上文披露者外，通函內所有其
他資料維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
Steve Leung Design Group Limited

梁志天設計集團有限公司
主席
許興利

香港，2026年5月6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梁志天先生（銅紫荊星章）、蕭文熙先生（首席
執行官）及葉玨鴻先生（首席財務官）；非執行董事為許興利先生（主席）、丁敬勇
先生及黃文熙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曾浩嘉先生、劉珝先生及王婉君女士。


